
彰化縣各地政事務所受理跨所申辦登記案件作業要點 

第二點修正總說明 

彰化縣各地政事務所受理跨所申辦登記案件作業要點(以下簡稱本

要點)，於九十七年七月八日訂定施行，後分別於一Ｏ四年四月七日及一

Ｏ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修正發布施行。 

依本縣一Ｏ六年度第二次土地登記小組會議決議，為減少公文往返

並提昇行政效率，於本要點受理跨所申辦登記案件種類中新增註記登記

項目，爰修正本要點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 

依內政部函示，辦理建物第一次登記，於每筆建築基地地號之「土

地標示部」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建築基地地號需辦理註記登記，惟其「建

築基地地號」中有部分地號土地非建物管轄地政事務所管轄者，需另行

文土地管轄地政事務所辦理註記登記，為減少公文往返並提昇行政效

率，新增建物第一次登記之建築基地地號註記登記案件，納入本要點受

理跨所申辦登記種類中，爰修正本點。 (草案第二點)  


